担保函
扬州大学商贸服务中心：
本人(身份证号码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系扬州大学学院（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  在职教职工，自愿为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租用学校       校区   平方米的门面房提供担保。担保期间与承租合同期间同步。若承租人未能全面履行合同，本人愿对其欠缴的租金、违约款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承担代为履行的责任。如果本人不能代为履行，同意学校财务处从本人工资中扣缴，直到扣完为止。
特此担保

担保人：　　　　 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  
  职务（职称）：

被担保人：　　　  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






